
嘉義縣政府創新學院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場地名稱 容納人數 

使  用  時  段 
(例假日[目前僅開放非連續假期之週六]各時段費用 

比照夜間[目前未開放]標準收費) 
上午 

(08：00-12：00) 
下午 

(13：00-17：00) 
夜間 

(18：00-22：00) 

大禮堂 405人 6,000元 6,000元 6,500元 
階梯教室
(202教室) 90人 3,000元 3,000元 3,500元 

201 
地板教室 25人 1,000元 1,000元 1,500元 

204教室 25-40人 1,000元 1,000元 1,500元 

205教室 25-40人 1,000元 1,000元 1,500元 

203教室 50-70人 2,000元 2,000元 2,500元 

101教室 120人 5,000元 5,000元 5,500元 
102多功能
地板教室 60人 5,000元 5,000元 5,500元 

研討室 60人 4,000元 4,000元 4,500元 

餐廳 400人 5,000元 5,000元 5,500元 

玄關 (大廳或前廣場)      每小時 500元。 
甲式套房 
(3人房) (3張單人床)      每日住宿 1,600元。 
乙式套房 
(2人房) (2張單人床)      每日住宿 900元。 
丙式套房 
(單人房) (1張單人床)      每日住宿 800元。 
附註： 
一、 表中金額，單位為元（新臺幣）；每場時間以四小時為一單位，未滿四小

時以四小時計算，超過四小時，另加一單位費用。玄關每小時 500元，未
滿一小時部分以一小時算。 

二、 住宿時間之計算方式為：自當日上午十二時起至翌日上午十二時止之時段
內住宿均以一日計算。 

三、 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學校和嘉義縣議會因公務需要可免費使用創新學
院（以下簡稱本院）場地。但上級機關、民間團體或個人委託辦理者，不
在此限。 

四、 除附註三之規定外，使用本院場地者，依表列收費標準收費。但經專案簽
奉縣長核准者，得減收或免收之。 

五、 本項費用不包括清潔費，使用後應將場地清潔完善，並將借用設施恢復原
狀。 

六、 使用本院場地者（不包含套房部分），應繳交保證金新臺幣一千元，於使
用完畢並清潔完善及恢復原狀後發還。 

七、 本表所列金額須送經嘉義縣議會通過後始辦理收費。 

中華民國 91年 9月 3日 91府教創字第 0108158號函頒發 
中華民國 97年 2月 19日嘉人發行字第 0970000255函修正 


